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工廠管理輔導法
第9條：

設立工廠所使用之土地，以利用都市計畫工業區、非都市土地編定為丁種建築用地、

依法編定開發之工業區或其他依法令規定可供設廠之土地為限。

第10條：

工廠設廠完成後，應依本法規定申請登記，經主管機關核准登記後，始得從事物品製

造、加工。

第15條：

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得辦理登記或變更登記：一、…。，二、違反土地使用管制規

定。，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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工廠管理輔導法修正
新增「未登記工廠與特定工廠之管理及輔導」專章：不容許新增、中高污染者遷廠或

轉型及既有低污染就地輔導合法經營。

既有低污染就地輔導合法經營：

申請納管、提改善計畫、進行改善、特定工廠登記

工廠登記

特定工廠登記

一、

工廠登記

相關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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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

申請特定工廠

簡要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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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

申請特定工廠

簡要說明



共有物之管理，除契約
另有約定外，應以共有
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
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。
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
分之二者，其人數不予

計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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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

申請特定工廠

簡要說明



取得特定工廠登記可以：
合法申請水電。

申請政府補助、輔導及各項優惠。

不會因為辦理工廠登記而罰鍰2萬元~10萬元或斷水電。

不會因違反土地、建物管制遭罰鍰6萬元~30萬元。

視土地情況申請用地變更讓農地變合法工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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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得特定工廠登記不可以：
變更特定工廠隸屬之事業主體。

以獨資為事業主體，而變更其事業主體負責人。

以合夥為事業主體，而變更合夥人。

增加廠地、廠房建築物面積。

增加或變更為非屬低污染之產業類別及主要產品。

將工廠土地及建築物全部或一部轉供他人設廠。

因繼承者
不在此限

三、

申請特定工廠

好處及限制



一. 工廠管理輔導法第28條之10：

非屬群聚地區且位於都市計畫以外之土地，經取得特

定工廠登記者擬具用地計畫，就其工廠使用之土地，

向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申請核發特定工廠使用地證

明書，繳交回饋金，辦理使用地變更編定。

二. 為規範取得特定工廠登記業者，辦理用地計畫之申請

要件，應備書件、申請程序申請面積限制審查程序基

準回饋金審查費收取基準及相關事宜，經濟部遂新訂

「特定工廠申請變更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審查辦

法」(以下稱用地辦法)，並自110年6月21日起公告施行。

三. 都市計畫特定工廠專用區(都市土地)、非都市土地開發

審議作業規範(2公頃以上)規定，由內政部另行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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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

土地變更

法令依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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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

土地變更

審查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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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 位於群聚地區且經主管機關
規劃採新訂都市計畫或開發
產業園區區位時，直轄市、
縣(市)政府得駁回其申請。

 用地計畫涉及環境影響評估、
水土保持、用水計畫等事項，
得採併行審查方式。審查期
間以3個月為限，得延長一次。

 特定工廠應自起算日起2年內，
完成工廠登記。(得展延2年)
未達2公頃，以用地計畫核定
起算。
2~5公頃，收受開發許可核
定起算。

 逾中華民國129年3月19日未
完成工廠登記者，用地計畫
核定失效。



項目 面積 分區

工業使用
(一般變更)

10公頃或5公頃
(產業創新條例)

工業區

特定工廠

2 公頃以下 未涉及分區變更

2-5 公頃 變更為特定專用區

5 公頃以上
變更為工業區（特定工廠申請用地計畫
變更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審查辦法
第 2 點）

(一) 使用分區變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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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

用地變更

規定比較



(二) 用地類別變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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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

用地變更

規定比較



(二) 用地類別變更(例外)

項目 丁種建築用地
特定工廠

(特定目的事業用地)

方式
毗連、包圍(夾雜)、窯業用地
※領有工廠登記證

取得特定工廠登記

回饋金 1次繳交

1次或可分4期付款註繳交
1. 變更編定異動登記前
2. 用地計畫或開發許可核定後1年內
3. 用地計畫或開發許可核定後2年內
4. 辦理工廠登記前

面積
原工廠登記廠地面積1.5倍
或小於0.5公頃

特定工廠廠地面積

使用
強度

建蔽率：70%
容積率：300%

建蔽率：70%
容積率：180%

註：分期繳交回饋金時，申請人應以用地計畫申請範圍內全部土地作為擔保，
如申請人非土地所有權人，應併取得土地所有權人同意，向土地所在地地政事
務所辦理抵押權設定登記予直轄市、縣(市)，經登記完畢，檢具土地登記謄本向
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申請繳交第一期回饋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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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

土地變更

規定比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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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 地 合 法

永 續 經 營


